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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

重要濕地變更或廢止檢核表 

基
本
資
料 

申請人  
承辦人員  

聯
絡
方
式

地址  
電話／傳真  

電子郵件信箱  

濕
地
資
料 

名
稱

中文  
英文  

濕地類型（可複選） 
□海洋／海岸濕地□內陸濕地□人為濕地 
細分類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行政轄區      縣（市）     鄉／鎮／市／區 
原級別／ 

本次建議級別 
【原級別】□國際級□國家級□地方級 
【建議變更級別】□國際級□國家級□地方級□全部或部份廢止 

原範圍／ 
本次建議範圍 

【原範圍】東：至   ；西：至   ；南：至   ；北：至   
【建議範圍】東：至   ；西：至   ；南：至   ；北：至  

原面積／ 
本次建議面積 

【原面積】約     公頃 
【建議面積】約     公頃 

重要生態資源 

□珍貴稀有動物： 
□珍貴稀有植物： 
□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指定物種： 
□其他： 

重要濕地變更 
或廢止範圍圖說 

□有□無 

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

查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
□有□無 

管
理
機
關
或
單
位

名稱  
聯絡人  
電話  
地址  
傳真  

變更或廢止原因  

 

本則命令之總說明及對照表請參閱行政院公報資訊網（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）。 

Anita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三十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1040800695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6條；並自濕地保育法施行之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重要濕地評定變更廢止及民眾參與實施辦法§7




